
   

立法會 CB(2)111/04-05(04)號文件 
參考文件  
二零零四年十一月二日  

 
立法會保安事務委員會  

 
《 1995 年釋義及通則 (修訂 )條例草案》  

保護新聞材料  
 
目的  
 
  按 委 員 會 的 要 求 ， 本 文 件 旨 在 說 明 在 1995 年 制 定

《 釋 義 及 通 則 條 例 》 (條 例 )中 關 於 搜 查 和 檢 取 新 聞 材 料 的 條

文時，所考慮的主要因素。  
 
背景  
 
2 .   政府在 1995 年 6 月向當時的立法局提交了《 1995
年 釋 義 及 通 則 ( 修 訂 ) 條 例 草 案 》 ， 為 新 聞 材 料 提 供 額 外 保

障。當條例草案經相關的法案委員會詳細審議，並按法案委

員會 的建議作了大幅度的修 訂 後 ， 當 時 立 法 局 於 1995 年 7
月 28 日 通 過 了 《 1995 年 釋 義 及 通 則 (修 訂 )條 例 》 (修 訂 條

例 )，並於 1995 年 8 月 3 日將之制定為法例。  
 
1995 年立法工作的考慮因素  
 
全面處理的方法  
 
3 .   在 進 行 立 法 工 作 時 ， 政 府 留 意 到 有 多 條 法 例 均 涉 及

搜查和檢取的權力，並且關乎不同的執法機關。在這個背景

下，政府決定採取全面處理的方法，藉修訂條例，一次過

處理規管不同紀律部隊和部門搜查和檢取新聞材料的各項條

文。  
 
在保障新聞自由和維護公眾利益之間取得平衡  
 
4 .   1995 年修訂工作的一個主要考慮因素，是要確保在

保障新聞自由和維護公眾利益之間，取得適當平衡。在一方

面，立法工作力求制定嚴格的準則規管執法機關取用新聞材

料的行動。在另一方面，有關法律條文亦須容許執法機關在

有充份理據支持的情況下，取用有關材料。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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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 .   法 案 委 員 會 在 考 慮 當 局 的 解 釋 的 同 時 ， 亦 聽 取 了 外

國記者會和香港記者協會的意見。修訂條例下所採用的三級

制度是在聽取了有關意見後所制定的。無論在哪一級的模式

之下，執法機關取用新聞材料的行動，均受到嚴格限制和司

法審核：  
 
( a )  第一級 (交出令，各方之間的聆訊 )  
 在 這 一 級 下 ， 有 關 人 員 可 向 區 域 法 院 或 原 訟 法 庭 法 官 申

請 交 出 令 ， 規 定 管 有 新 聞 材 料 的 人 把 材 料 交 出 或 讓 有 關

人 員 取 用 。 該 命 令 的 申 請 須 以 各 方 之 間 的 法 律 程 序 進

行 ， 即 雙 方 面 均 須 出 席 聆 訊 。 在 命 令 發 出 前 ， 有 關 人 員

必 須 令 法 官 信 納 申 請 符 合 數 項 條 件 ， 當 中 包 括 ： 有 關 材

料 相 當 可 能 對 某 項 可 逮 捕 的 罪 行 而 進 行 的 調 查 有 重 大 價

值 ， 或 是 與 就 有 關 該 罪 行 而 進 行 的 法 律 程 序 的 相 關 證

據 ； 以 及 鑑 於 該 命 令 相 當 可 能 會 為 有 關 調 查 帶 來 利 益 ，

和 考 慮 到 管 有 該 材 料 的 人 持 有 該 材 料 的 情 況 後 ， 認 為 作

出該命令是符合公眾利益的。  
 
(b )  第二級 (申請手令，檢取及密封新聞材料 )  
 這 一 級 訂 明 有 關 人 員 可 向 區 域 法 院 或 原 訟 法 庭 法 官 單 方

面 申 請 手 令 ， 授 權 他 進 入 處 所 搜 尋 或 檢 取 新 聞 材 料 。 這

類申請須經該條例附表 7 所列的紀律部隊首長級人員親

自 批 准 方 可 作 出 ， 以 確 保 作 出 決 定 的 是 高 層 人 員 ， 以 及

有 關 行 動 是 經 過 深 思 熟 慮 和 具 備 充 分 理 據 支 持 的 。 申 請

人須令法官信納  -   
 

 有 合 理 理 由 相 信 有 人 已 觸 犯 可 逮 捕 的 罪 行 ； 有 關 處

所 內 有 ， 或 懷 疑 有 是 新 聞 材 料 的 材 料 ， 而 這 些 材 料

相 當 可 能 對 就 某 罪 行 而 進 行 的 調 查 有 重 大 價 值 ， 或

是與就有關該罪行而進行的法律程序的相關證據；  
 

 已 嘗 試 用 其 他 方 法 獲 取 該 材 料 但 失 敗 ； 或 因 相 當 可

能 會 失 敗 或 嚴 重 損 害 調 查 而 並 未 嘗 試 用 其 他 方 法 獲

取該材料；  
 

 在 考 慮 到 有 關 命 令 相 當 可 能 會 為 調 查 帶 來 利 益 後 ，

有 合 理 理 由 相 信 作 出 該 命 令 是 符 合 公 眾 利 益 的 ； 以

及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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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與 任 何 有 權 批 准 進 入 有 關 處 所 或 取 用 申 請 所 涉 材 料

的 人 溝 通 ， 並 不 切 實 可 行 ； 或 送 達 按 第 一 級 模 式 發

出的交出令的通知，可能會嚴重損害有關調查。  
 

另 一 辦 法 是 ， 申 請 人 須 令 法 官 信 納 有 人 不 遵 從 按 第 一級

模式就有關材料發出的交出令。  
 
 依 據 手 令 檢 取 的 新 聞 材 料 須 加 以 密 封 。 遭 檢 取 材 料 的 人

可 作 出 各 方 之 間 的 申 請 ， 要 求 取 回 材 料 。 除 非 法 官 信 納

讓 有 關 當 局 使 用 材 料 是 符 合 公 眾 利 益 的 ， 否 則 他 須 命 令

有關方面立即把材料交還該人。  
 
( c )  第三級 (申請手令、檢取和使用新聞材料 )  
 如 情 況 特 殊 ， 有 關 人 員 可 單 方 面 申 請 手 令 和 立 即 使 用 檢

得 的 新 聞 材 料 。 除 了 須 符 合 第 二 級 的 全 部 額 外 規 定 外 ，

有 關 人 員 還 須 提 出 證 明 ， 令 法 官 信 納 如 不 批 准 立 即 取 用

材料，可能會嚴重損害有關調查。  
  
其他課題  
 
6 .   其 他 由 法 案 委 員 會 委 員 提 出 的 課 題 ， 政 府 亦 一 併 加

以考慮，其中包括：  
 
( a )  保 障 範 圍 —— 法 案 委 員 會 考 慮 了 修 訂 條 例 草 案 訂 明

的 保 障 範 圍 。 政 府 解 釋 ， “ 新 聞 材 料 ” 的 定 義 來 自

《 1984 年英國警隊及刑事證據令》，並且特意不以

太 具 體 字 眼 界 定 ， 以 免 產 生 縮 窄 新 聞 材 料 保 障 範 圍

的 不 良 後 果 。 同 樣 道 理 ， “ 新 聞 傳 播 ” 一 詞 會 按 其

一般及慣常涵義解釋，否則或會縮窄了保障範圍。  
 
(b )  獲 取 材 料 的 方 法 —— 獲 取 新 聞 材 料 的 方 法 ， 也 是 考

慮 因 素 之 一 。 政 府 澄 清 指 修 訂 條 例 草 案 針 對 的 是 材

料 ， 不 是 行 為 。 有 關 法 例 廣 泛 地 界 定 “ 新 聞 材 料 ”

的 含 意 ， 而 不 著 墨 於 獲 取 、 製 造 和 管 有 材 料 的 方

法。這做法可為真正的新聞材料提供最佳的保護。  
 
( c )  機 密 的 新 聞 材 料 —— 關 於 以 機 密 方 式 獲 取 的 新 聞 材

料 應 否 獲 豁 免 搜 查 及 檢 取 ， 法 案 委 員 會 同 意 新 聞 材

料 不 應 有 絕 對 豁 免 權 。 另 外 ， 在 上 述 三 級 制 度 下 ，

如 執 法 機 關 申 請 交 出 令 或 遭 檢 取 材 料 的 人 申 請 取 回

被 檢 取 的 材 料 ， 則 法 官 必 須 考 慮 “ 管 有 該 材 料 的 人

持有該材料的情況”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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總結  
 
7 .   當 局 認 為 現 行 就 執 法 機 關 檢 取 新 聞 材 料 的 法 定 制 度

已在保障新聞自由和維護公眾利益之間，取得適當平衡。執

法 機 關 在 決 定 是 否 向 法 院 申 請 授 權 ， 以 及 按 哪 級 提 出 申 請

時，一向都盡力遵守修訂條例中關於新聞材料的規定。它們

從 來 沒 有 把 檢 取 新 聞 材 料 視 為 蒐 集 刑 事 案 件 證 據 的 常 規 手

段。修訂條例中關於新聞材料的條文鮮有被引用，並且只會

在有充分理據支持之下才會被引用。  
 
 
 
 
二零零四年十月  
保安局  
 


